
[image: image1.emf]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  鲁财资〔 2010 〕 50 号     第一章     总则      第一条     为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有偿使用管理，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，维护国有资产权益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根据《行 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35 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3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 制定本办法。      第二条     本办法适用于执行行政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我 省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组织（统称行政事业单位。其 中：执行行政单位财务会计制度的，简 称行政单位；执行事业单位财 务会计制度的，简称事业单位）。     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，按照本办法有关行政单位的规定 执行。      第三条    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有偿使用，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确 保职能正常履行和事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下，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，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将其占有的货币资产、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用于 生产经营活动或将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他人的经济行为。      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方式包括对外投资、资产租赁、对外担保等。 以国有资产对外担保的经济行为，其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  


